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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 

枣住建工字„2018‟49号 

 

 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关于在全市建筑领域实行无拖欠 

农民工工资“双承诺一公开”制度的通知 
 

各区（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滕州市建工局，枣庄高新区建

设局，各有关企业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建筑领域农民工支付管理工作，落实建

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及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责任，

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稳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

市建筑领域实行无拖欠农民工工资“双承诺一公开”制度。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双承诺一公开制度内容 

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参与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工程的建

设和施工总承包单位，在工程建设前，必须按本通知要求分别

签订《建设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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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见附件 1）、《施工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

（承诺书）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到工程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清欠

机构备案。同时，在施工现场，由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

等相关责任单位联合公开《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防范处

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（见附件 3），简称

“双承诺一公开”制度，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，确保

农民工工资投诉问题及时受理，快速解决，确保不发生重大群

体性事件。 

二、实行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向住建主管部门承诺

制度 

（一）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别签订《建设单位防

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、《施工总承

包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，明

确其农民工管理措施、欠薪事件处置机制、违约责任、劳务管

理负责人、项目经理、项目劳资员及联系方式等。 

（二）《建设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

诺书）》、《施工总承包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

任书（承诺书）》，《承诺书》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建设、施工

总承包单位分别留存，一份报工程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清欠机

构备案。 

三、实行在建工程项目部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承诺

公开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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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内容 

1．建设单位建立在建工程项目部农民工维权工作组。按照

“谁发包谁负责，谁承包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在建工程项目以

施工许可证确定的项目范围为单位，成立“在建项目部农民工

维权工作组”，组长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担任，成员由在建

项目的施工总承包企业项目经理、劳务管理员、监理企业项目

总监或总监代表以及分包企业项目负责人组成，全面负责在建

项目农民工维权工作。 

2．在施工现场，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等在建项目部

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联合公开《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

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，向农

民工做出不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，明确农民工维权工作组管理

措施、欠薪事件处置机制、违约责任、各有关责任主体劳务管

理负责人、项目经理、项目劳资员及联系方式等。 

（二）农民工维权工作组任务分工 

1．组长要督促本单位认真执行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《关于全面实行建筑领域劳务用工实名制和工资专用账户管理

制度、委托银行按月代发工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枣住建工字

„2018‟43 号）要求，并按照合同约定及工程进度及时支付工

资性工程款。监督施工总承包企业、专业承包企业、劳务分包

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及时核算出所有农民工工资支付表并予

以公示。要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公开在建项目部农民工维权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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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组成员单位公开承诺书，标明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

人姓名及联系电话和工程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清欠机构、人社

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地址及投诉电话等有关信息。 

2．建设单位对直接发包工程的农民工维权工作负全责，要

委派专人负责农民工维权工作。 

3．施工总承包企业对承建工程的农民工维权工作负总责，

项目经理是项目维权主要负责人。要建立农民工维权投诉受理

台账，委派专人负责，制定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应急预案，积

极预防各类突发事件。 

4．监理企业项目总监（总监代表）应督促各方责任主体按

合同约定和建设主管部门规定支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，监督

施工总承包企业建立农民工工资拖欠隐患排查制度。 

5．《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

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一式三份，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

位分别留存，一份报工程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清欠机构备案。 

四、《承诺书》签订及备案 

（一）在建工程项目 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，所有建设单位、

施工总承包单位要以承建的工程项目为单位，分别按文件要求

签订《建设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、

《施工总承包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

书）》和《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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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（统称《承诺书》），并向工程所

在地住建主管部门清欠机构备案。 

（二）新开工项目 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所有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要

以承建的工程项目为单位，在办理开工手续前，按文件要求签

订《承诺书》，并到工程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清欠机构备案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  （一）各区（市）住建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

明确责任，各负其责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认真抓好双承诺一公

开制度落实，做好《承诺书》签订、管理工作，督促辖区内建设、

施工总承包单位按照本《通知》要求，及时签订《承诺书》。 

  （二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全市“在建工程项目部

农民工维权工作组”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。各区(市)住建主管

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对本辖区内“在建工程项目部农

民工维权工作组”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。 

  （三）各区（市）住建主管部门在办理开工手续时，加强

对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“双承诺一公开”制度落实情况

的监督核查。如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无法提供相关材料

的，住建主管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。 

  （四）工程建设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

按照国家省市有关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及清欠工作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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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《承诺书》内容认真履行相应职责，确保农民工工资

支付到位。 

（五）凡未认真执行“双承诺一公开”制度的建设单位、

施工总承包单位，将对企业有关责任人进行约谈，责令其限期

整改，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执行双承诺一公开制定的有关单位取

消其枣庄市每年度无拖欠农民工工资建筑业企业（无拖欠企业）

参评资格，已经是“无拖欠企业”的不再享受建筑劳务工资保证

金缴存减免等优惠措施；凡因在建工程项目部农民工维权工作组

未认真履行职责，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稳控不力引发群体性

突发事件的有关单位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在枣庄市建设信息网

等网站公开曝光；对因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造成影响的有

关单位，将加大处罚力度，公开曝光，记录企业和个人的不良

行为记录，并在建筑市场诚信考核中扣分。 

   

附件：1.建设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(承

诺书) 

2.施工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

(承诺书) 

3.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

工资目标责任书(承诺书) 

 

 

 

http://w2.jiaodong.net/att/0/10/24/16/10241674_964332.doc
http://w2.jiaodong.net/att/0/10/24/16/10241674_964332.doc
http://w2.jiaodong.net/att/0/10/24/16/10241675_298297.doc
http://w2.jiaodong.net/att/0/10/24/16/10241675_298297.doc
http://w2.jiaodong.net/att/0/10/24/16/10241676_641990.doc
http://w2.jiaodong.net/att/0/10/24/16/10241676_641990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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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建设单位防范处置拖欠 
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 

（参考文本） 

 

    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建管局、处）： 

由      公司开发建设的      工程，对该工程农民

工工资支付及清欠管理工作，我单位做出以下郑重承诺： 

1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山东省及枣庄市有关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

付制度及清欠管理要求。严格按照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全面

实行建筑领域劳务用工实名制和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、委托银行按月

代发工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枣住建工字„2018‟43 号）要求，将劳务

费按月足额拨付到工资专户，严格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及各建筑业企业

严格执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，全程监控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将工资

按月足额发放到每位农民工个人工资卡中，保证不出现因拖欠农民工工

资造成的上访讨薪事件。 

2、若因我公司未按月足额拨付劳务费造成施工总承包企业拖欠农民

工工资问题，由我公司负责全权处理。我公司保证在 5 日内积极筹集资

金足额拨付劳务费，用于施工总承包企业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。 

上述承诺未履行到位，我公司自愿自动停工整改，接受住建主管部

门停办我公司在该项目的一切相关手续、上调建筑劳务工资保证金缴存

比例、记入信用档案、通报批评等处理。 

特此承诺！ 

建设单位法人(签字)：      电话：       

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：      电话：       

 

（公司公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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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施工单位防范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 
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 

（参考文本） 

 

    市、区(市)住房城乡建设局： 

由      公司承建的      工程，对该工程农民工工

资支付及清欠管理工作，我单位做出以下郑重承诺： 

1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山东省及枣庄市有关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

付制度及清欠管理要求，实施规范的劳务分包管理，并设立专（兼）职

劳资员，对在该工程项目施工的劳务人员严格实行实名制管理，对分包

单位、劳务企业的工资核算进行管控和监督，保证按主管部门的规定和

劳务（劳动）合同，将工资按月足额发放到每位农民工个人工资卡中，

保证不出现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的上访讨薪事件。 

2、若该工程（包括在建、完工）发生因农民工工资纠纷和拖欠农民

工工资造成的上访讨薪事件，由我公司负责全权处理。保证积极配合、

及时处置，承担总承包责任以及相关的经济、社会责任，尽最大努力消

除社会不良影响。 

若上述承诺未履行到位，我公司自愿自动停工整改，接受住建主管

部门停办我公司在该项目的一切相关手续、上调建筑劳务工资保证金缴

存比例、记入信用档案、通报批评、限制投标资格等处理。 

特此承诺！ 

 

公司负责人：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
项 目 经 理 ：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
项目劳资员：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
（公司公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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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防范处置拖欠 
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 

 
（参考文本） 

    工程项目部全体务工人员： 

该工程由      公司开发建设，承建单位是     。

对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及清欠管理工作，我们共同做出以下郑重

承诺： 

1、成立在建工程项目部农民工维权工作组，按照“谁发包谁负

责，谁承包谁负责”，的原则，全面负责在建项目农民工维权工作。

建设单位对直接发包工程的农民工维权工作负全责，施工总承包企

业对承建工程的农民工维权工作负总责。 

2、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共同承诺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山东省

及枣庄市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相关法规、政策和制度，严

格执行好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，全程监控将农民工工资发放到

每位农民工手中。 

3、投诉程序：您如发现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有违诺问题，请首

先向使用您的用人单位反映，由用人单位组织人员调查处理，一般

2 天内予以答复。如您对用人单位调查处理不满意，可向维权工作

组的工程总承包企业（现场项目部）或业主单位反映，由工程总承

包企业（现场项目部）或业主单位组织人员调查处理，一般三天内

给予答复。如您对总承包企业（现场项目部）或业主单位处理仍不

满意，您再向项目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或劳动监察部门投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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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发生疑难纠纷案件，在施工现场经相关用人单位协调未果

情况下，由维权工作组组长负责召集总承包单位等成员单位共同协

调处置，确保小事不出工地，大事不出公司。 

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特此承诺！ 

 

建设单位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施工总承包负责人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 

（公司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公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专业施工企业负责人             劳务企业负责人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
（公司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公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专业施工企业负责人             劳务企业负责人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
（公司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公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2018年 10月 31日印发 


